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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卫生健康
局

医学诊断证
明

提供妊娠十四周以
上的妇女终止妊娠

证明

【地方性法规】《山东省禁止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规定》第
九条：“符合法定生育条件的十四周以上的妊娠不得人工终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
外：（一）胎儿患有严重遗传性疾病的；（二）胎儿有严重缺陷的；（三）因妊娠妇
女患有严重疾病，继续妊娠可能危及妊娠妇女生命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妊娠妇女或者胎
儿健康的；（四）经省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规定或者批准的其他情形。
有本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妊娠妇女要求终止妊娠的，
应当向医疗保健机构或者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提供相应的医学诊断证明和所在地
县级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出具的证明。”

医疗机构

2
区卫生健康

局
身份证明 医师定期考核

1.【法律】《医师法》第十三条：“国家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未注册取得医师执
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医师执业注册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制定。”第四十二条：“国家实行医师定期考核制度。对考核合格的，允许
其继续执业。”
2.【部门规章】《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申请医师执业注册，应当提
交下列材料：（四）省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

公安机关

3
区卫生健康

局
资格（职称）

证书

承担预防接种工作
的医疗卫生机构
（接种单位）的确

认

【法律】《疫苗管理法》第四十四条：“接种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具有经
过县级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的预防接种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的医师、护士
或者乡村医生。”

卫生健康
部门


